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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司機輾斃嬰兒
深圳一審判死緩
梁冠彪擬上訴 死者親屬將循民事索賠30萬

扮被綁架勒索父母 逆子囚20月

港若判誤殺 亦可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郭若溪 深圳

報道）香港貨櫃車司機梁冠彪在深圳撞到嬰兒

車並拖行一段路，導致嬰兒死亡的案件，昨在

深圳中院一審宣判，梁因干犯故意殺人罪，判

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梁冠彪對判決不服，表示將向廣東省高院提起

上訴。梁母聞判後於法院外暈倒，由親友扶離

現場。男嬰的親屬認為判刑合理，據悉，將循

民事途徑向梁索賠約30萬元人民

幣。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
會議員葉劉淑儀的座
駕，昨午在立法會露天
停車場內失事連環撞毀
4輛汽車，幸而僅「擦
身」而過，5車損毀並
不嚴重。出事時，葉劉
淑儀不在車上，事後曾
到場了解情況。
據悉，無辜被撞的4

部私家車，屬於工聯會
議員潘珮璆及民建聯張
學明等人，分別是車
身、防撞杆及車尾被刮花。警方曾派員到場調查，證
實無人受傷，姓譚司機亦通過酒精測試。
葉劉淑儀事後接獲通知到場了解情況，並謂賠償問題

會交由保險公司處理。她表示，司機向她解釋當時因為
彎了腿，不慎踩中油門出事，她不會怪司機。

葉劉座駕立會外連撞4車

死緩，全稱為「死刑緩期2
年執行」，是中國一項獨特的

死刑執行制度。
根據現行刑法規定，應當判處死刑，但又不

是必須立即執行的犯罪分子，可在判處死刑的
同時宣告緩刑2年執行。而囚犯在死緩期間即
使無故意犯罪，也必須先執行2年的死緩期
後，再根據期間表現進行「解禁」，包括對無故
意犯罪者，期滿後減為無期徒刑；確有重大立
功表現者，期滿後減為15至20年的有期徒刑。
但被判處死緩而在期間故意犯罪的犯罪分

子，查證屬實後，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
行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梁冠彪昨被深圳中級人民法
院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反觀，香港因交通意外導致他
人死亡的案件，一般只是判監數年，兩地判刑有一定的差
距。有香港律師認為，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環境均會影響判
刑，難以比較兩地執法，但認為，在香港被判誤殺，都有機
會被判終身監禁。

學者：判死緩反映案情嚴重
梁冠彪被判2年死緩，有熟悉內地法律的學者表示較為罕

見，他指出，判刑主要考慮司機是否故意撞死嬰兒，若非故
意，要視乎司機在意外後有沒有停車處理事件。學者認為此
案無故意殺人成份，判死緩是反映案情嚴重。
反觀香港因交通意外導致他人死亡的案件，一般只是判監

數年，以去年初香港發生的落馬洲醉駕案件為例，事故導致
6人死亡，早前承認誤殺罪的被告，被判刑6年及停牌6年。不

過，律政司認為刑期過輕，正申請加刑。

律師會會長：同類案港或判誤殺
香港律師會會長王桂壎認為，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環境因

素，都會影響判刑輕重，若同一案件在香港發生，判刑未必
會同樣。但他強調，即使被判誤殺，亦同樣有機會終身監
禁，而不小心導致他人死亡的判刑，亦可以很高。
熟悉內地法律的專業會議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由於內

地近期因醉駕而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數字相當嚴重，為打擊
有關罪行，有部分地區已開始加強刑法，由過往以「重大責
任事故」案作為檢控基礎，改為以「謀殺」案檢控。她認
為，被控謀殺，屬於很嚴重的範圍，要小心處理，謀殺需要
有動機，而今次事件，事主並無任何動機。目前事主正準備
提出上訴，故此，希望法院能夠改為誤殺罪，判10年囚禁已
經很適合了。

兩地牌車藏銀磚 皇崗被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通

訊員 袁之胤、趙毓偉、周美清 深圳
報道）12月16日上午，皇崗海關在
皇崗口岸旅檢客運車道查獲一宗小
車藏帶白銀出境案件。

兩地差價每公斤400元
涉案司機在車廂後排座位的踏腳

處，用腳墊及布料遮蓋藏帶4塊銀
磚，意圖逃避海關監管，涉案白銀
60公斤、價值約40萬元人民幣。

據了解，今年以來國際市場貴金
屬價值持續上漲，但內地白銀產能
過剩、供需失衡，目前境內外白銀
差價為每公斤400元左右，而與此同
時，內地對白銀出口實行管制，需
要許可證方能報關出口，因此少數
不法分子為牟取非法利益，便鋌而
走險進行走私。針對這種情況，皇
崗海關加強風險管理、突出機動調
研，充分發揮X光檢查等技術手段，
年內查獲多宗走私白銀出境案件。

保釣成員羅堪就獲撤罪
香港文匯報訊 保釣行動委員會去年5月初，派出「保

釣二號」往釣魚島宣示主權。啟航當日，被海事處攔
截。同為保釣成員的船東羅堪就(58歲)，早前被裁定非

法載人罪成，連同早前承認的船上消防設施未符標準，
被判罰款1,350元。他不服定罪上訴，昨獲法庭頒令上訴
得直，獲撒銷控罪及擱置該控罪罰款。

死緩兩年期滿
多轉終身監禁

前申訴專員 賈施雅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行政事務申訴專

員及退休高等法院法官賈施雅逝世，行政長官曾蔭
權對此表示非常難過，並向其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曾蔭權說︰「賈施雅備受同僚和市民尊崇。我和

賈施雅相識多年。他為人正直，處事不偏不倚。他
的工作為公署日後的發展奠下穩固基礎。」
賈施雅，英國人，1924年生，於1939年加入港英

政府，1959年轉調司法部出任裁判司，翌年獲委為
長聘裁判司，1968年出任高級裁判司，同年又任首
席裁判司。1971年獲委為地方法院法官，1979年出
任最高法院原訟庭按察司。1984年退休。其後他再
獲聘並一直出任同一職位，1988年被聘為首任行政
事務申訴專員，處理政府行政失當投訴，至1994年
退休。

挑戰市建局 裕民坊業主敗訴
香港文匯報訊 裕民坊美都大廈被納入觀塘重建範

圍，興盛貿易自稱是該廈兩批舖位、天台及外牆的
業主，市建局基於部分業權不完好而拒絕購入，興
盛貿易透過司法覆核以圖推翻市建局決定。高院昨
頒判辭，指出涉案的純粹是市建局之商業決定，根
本不應利用司法覆核去解決，判興盛貿易敗訴。
判辭指，市建局徵詢過法律意見，認為興盛貿易

沒有部分物業的完好業權，決定不購入有業權問題
的物業，純為商業決定；當中不涉欺詐或貪污，不
屬司法覆核要處理的範圍。法官又舉例闡釋，若市
建局在整體政策上不購買任何物業，而向受影響的
業主強行收地，那就是司法覆核須審議的；反之，
若一名業主「獅子開大口」，拒絕接受市建局開出的
合理價錢，市建局拒絕購買而選擇收地，就屬於商
業決定。

此前的庭審階段時，檢察官僅建議判處梁無期徒刑。
據了解，昨日的宣判於上午9時30分許開始，僅半小時結
束。法庭認為，梁冠彪意識到撞到人後曾下車查看，而
當時嬰兒仍然存活，但梁沒有對嬰兒採取絲毫救助措
施，在明知在貨櫃車底這樣弱小的生命被拖 必然會死
亡的情況下，仍然駕車逃逸，行為屬故意殺人。犯罪情
節特別惡劣，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本應當判處死刑，但
鑒於梁冠彪犯罪後自動回深圳投案，如實供述了自己的
基本罪行，依法可適當從輕處罰；且其親屬給予民事賠
償21萬餘元，取得了被害人親屬一定程度的諒解，表明
其有一定的悔罪認識，可酌情從輕處罰。因此以故意殺
人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梁母庭外暈倒 覺判太重
判決下達後，被害嬰兒周孟麟的家屬表示很滿意，但

指亦無法補償其子的性命。而梁冠彪的母親則暈倒庭
外。梁母在聽到判決後情緒激動，不願多說，只是一再
表示，感覺判決過重，並稱兒子一直都比較乖巧懂事，
家裡人、街坊和鄰居都知道。她相信今次交通事故是孩
子無意造成，之所以有逃逸情節主要是因為孩子當時害
怕而做出的不理智舉動，「但是後來警察找來了，孩子
當晚很配合返內地接受調查。」梁母表示，法庭判決過

重了，重過檢查機關的量刑建議。

檢察官建議 判無期徒刑
據悉，之前的兩次法庭庭審階段，檢察官建議判決梁

死刑，但由於有自首情節、認罪態度好，同時積極與受
害者家屬達成和解，可適當從輕處罰。鑑於此案的社會
危害性超過了一般的、普通的故意殺人案，對梁的酌情
從輕處罰也要掌握一定的量度，他建議法院對梁冠彪依
法判處無期徒刑。
32歲的梁冠彪，今年4月25日清晨駕駛跨境貨車，駛至

龍崗布沙路南灣錦航酒店路段時，因打瞌睡，右車頭撞

傷路邊的男嬰母親黎雲，載有3個月大男嬰的嬰兒車卡在
貨車車頭。

車頭掛嬰車 殘肢散隧道
目擊者稱司機繼續前行，貨車駛至布沙路匯佳百貨路

段燈位時，多名目擊者告知司機，說車底拖掛 一輛嬰
兒車，車上嬰兒手腳仍在活動，還有流血。有人稱梁冠
彪曾下車彎腰察看，確認後漠然起身，期間車底傳來嬰
兒悽慘的嚎哭聲，梁無動於衷，駕駛貨車逃逸。其後，
梁又以左右擺動S形來行駛，企圖將車底嬰兒車及嬰兒甩
掉。嬰兒殘肢碎塊在數日後於附近一條隧道內尋回。

獨特量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郭若溪 深

圳報道）梁冠彪一審被判死緩，當庭表示
將會上訴。但有法律界人士相信，以該案
的案情及影響性，二審維持原判的可能性
非常高。因此根據內地現行法律及司法解
釋，梁冠彪從明日起還需坐監最少14年，
其中，包括在二審與死刑覆核期間被羈押
的數月至數十個月不等、死刑緩期執行的
兩年和最低實際執行監禁12年。

死緩解禁後 可能減刑
深圳一間律師事務所的王律師表示，死

緩轉為無期或有期徒刑後，可經過一次或
幾次減刑，但現行法律對死緩的實際執行
期有一個最低期限的規定，即在死緩2年執
行期「解禁」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得
少於12年，累計坐監14年。
此外，法律規定對實施了殺人等暴力性

犯罪，且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由此可見，
被判死緩的犯罪分子，在監期間即使是遵
守監規，接受教育和改造，確有悔改表
現，不致再危害社會，也至少會被監禁14
年至20年，且不可以附條件的予以提前釋
放，即不得假釋。

完結二審後 高院覆核
據了解，現有法律對刑事公訴案件的審

理、執行期限有多種不同的可延長規定，
為期1至3.5個月。在完結二審程序後，還需
要等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覆核程序。覆
核需要多長時間，不僅法律沒有明確規

定，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也沒有規定。死刑覆核期
限可長可短，視案件情況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重大
敏感案件，最高法院覆核時間一般很短，有的用不到1個
月。王律師說：「當事人提出上訴後，案件相關檔案3日
內就會移交到廣東省高院，預計二審會在明年上半年開
庭，如果程序順利，明年年內就會宣告執行。」

獲減為無期徒刑假釋考驗期15年
另方面，今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被提請至全

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該草案限制了對判處死刑緩期執行
犯罪分子的減刑，如果草案在該案宣判前生效，梁冠彪
很有可能會被延長實際服刑期，即在死緩執行期間，如
確有重大立功表現，2年期滿後，減為20年有期徒刑。
草案還規定，有期徒刑的假釋考驗期限，為沒有執行完

畢的刑期；無期徒刑的假釋考驗期限為10年；減為無期徒
刑後不得再減刑的犯罪分子的假釋考驗期限則為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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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電工學徒在澳門欠下10萬元賭債，返港
後偕友自編自導自演，假稱因牽涉毒品交易被綁架，由
友人致電向其父母勒索20萬元，害得母親心臟病發入
院。忤逆子醒悟假扮獲釋，警方事後調查出入境紀
錄，揭發2人的謊話，該名逆子昨在區域法院因勒索及
浪費警力罪，被判入獄20個月，友人則因勒索罪判監
18個月。

害母親心臟病發入院
法官游德康昨在判案時強調，雖然感化官報告均建議2

人接受社會服務令，但根據法例，勒索罪最高刑罰為入
獄14年，罪行極之嚴重，法庭絕不能因勒索對象是被告
的父母而獲輕判，否則會向公眾發出錯誤訊息，且被告
選擇欺騙父母，致父母擔心，更害得母親心臟病發入
院，被告得悉後雖終止勒索行動，假扮獲釋，但仍繼續
索款，法庭必須嚴懲以警傚尤，故判2被告即時入獄。

澳門欠賭債索要20萬
22歲逆子張浩霖，電工學徒，同黨黃靖、23歲，任職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控罪指2人於本年1月向張的父母索

款20萬元，另張被控一項浪費警力，即在元朗警署虛報
遭人在內地禁錮。
案情指出，張在澳門欠下賭債後回港，期間想到藉勒

索父母還債，即找友人黃靖協助，由黃出面致電其父
母，假稱張因取去他人20萬元的可卡因而被人綁架到內
地及毆打，張更教黃要向他父母稱「你報警就等收屍」。
後來張得悉母親被嚇至心臟病發入院，即時醒悟，叫

黃致電其父表示稍後會放人，但聲言日後仍要還款20萬
元，張父決定報警，張返港後無奈向警方提供資料，終
和盤托出，承認捏造故事。　

■肇事香港司機梁冠彪被帶到庭上聽候宣判。

■梁冠彪的母親在庭外一度昏厥。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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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崗海關查獲的兩地牌車走私銀
磚。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受害人全家手捧亡童照片，哭謝媒體關注案件使得案件得以公正裁決。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葉 劉 淑 儀 稱
「人有失手」，不會
怪責肇事司機。


